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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公司 110 年廉政會報會議紀錄 

時間：110年 12月 14日下午 1時 

地點：台電大樓 2504會議室 

主席：總經理                                         紀錄：黃敬筌 

出席委員：杜委員玉振（外聘委員）、劉委員恆嘉（外聘委員）、王委員振勇

(財會資源系統)、徐委員造華(策略行政系統)、江委員明德(營建

工程系統)、王委員耀庭(配售電事業部)、郭委員天合(水火力發

電事業部)、簡委員福添(核能發電事業部)、張委員忠良（數位發

展系統）、鄭委員運和（董事會檢核室）、鄭委員天德（發電處）、

廖英辰代（核能發電處）、張委員學植(核能後端營運處)、吳立成

代（供電處）、蔡委員志孟(業務處)、陳委員銘樹(配電處)、黃委

員偉光（秘書處）、孫委員志雄（材料處）、吳委員永城（會計處）、

許委員芳玲（人力資源處）、陳委員憲能(營建處)、任委員曾平(燃

料處)、林委員孝仁（政風處）、蔡委員修竹（資訊系統處）、宋委

員祥正（法律事務室）、許委員勝豐(核能火力發電工程處)、陳永

源代（輸變電工程處）、王委員建中（電力通信處）。 

請假委員：丁委員作一（外聘委員）、蕭委員勝任(輸供電事業部)、袁委員梅

玲（公眾服務處）。 

列席人員：黃專業總工程師清松、陳專業總工程師來進、林專業總工程師武

煌、核能技術處劉處長鴻漳、綜合研究所蒲副所長冠志。 

一、 主席致詞 

王副總、張副總還有在座許多主管，大家好，非常感謝劉委員、杜委員

兩位撥冗參加本公司廉政會報，現在就照議程進行本次會議。 

二、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詳如會議資料，略） 

※政風處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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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提案四「增加實地監辦比例」辦理情形補充說明，目前本公司政風

人員計有 161 人，有 128 人配置於 60 個外單位，平均一單位約 1 至 2

人，實地監辦部分，109 年計 4,088 人次，110 年監辦次數為 4,363 人

次。 

※主席裁示： 

  本案洽悉。 

三、 本公司 110年廉政工作重點執行概況報告（詳如會議資料，略） 

※政風處補充說明： 

(一) 有關今年度採購廉政平臺的成立到執行，本處作為窗口單位，在此特

別感謝再生處與燃料處 2 位夥伴，對於各項業務聯繫工作乃至於 10

月 19 日辦理的宣示儀式，在經費與人力、物力上，均提供相當專業

且即時資源，和本處一同積極、全力地推動，才有目前的進展與成果。

本案也因此受到廉政署的肯定，安排年代電視台訪問董事長、製作專

題報導，這在其他行政機關或國營事業所成立的採購廉政平臺中並不

常見，所以是一項十分難得的殊榮。 

(二) 特別感謝宣示儀式當天，公服處積極協助接待媒體與處理新聞揭露事

宜、秘書處也盡心盡力協助場地的布置，讓本活動得以順利進行，並

獲得多家媒體正面報導，成功向外界傳達拒絕不法勢力干預的決心。 

(三) 廉政平臺非宣示儀式過後即結束，明年度將安排邀請檢察、廉政、調

查機關前往火力發電廠參觀卸煤作業，以及前往綜合研究所瞭解煤樣

檢驗的過程，希望藉由加深外部執法機關對採購業務內容的瞭解，達

成資訊公開、行政透明、跨域合作的目標。 

(四) 政風處過去幾年共自製了 5部微電影及 1首饒舌歌曲，影片分鏡表、

演員、拍攝、剪輯等皆由政風處人員自行完成。政風處希望透過各式

工作的推動、服務，以行為形塑形象，讓關懷、服務成為同仁對政風

的印象，現在政風不一樣，進而達成單位需要政風部門的目標。 

(五) 有關員工廉政問卷調查「主管對於同仁生活異常情形會主動瞭解，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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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與職務有關之處置」問項，歷年來的數據都落在 5成左右。人員生

活異常，縱然未必與廉政風險事件直接相關，但如果能適時關心其工

作情形，有違反法令之虞時立即處置，比較容易讓同仁留下主管賞罰

分明的印象，除了更有利於即時掌握單位風險，對於職場風氣亦有幫

助。 

(六) 有關財產申報部分，如果是授權並向政風處申報之長官，申報結果如

有差異，亦不會被認定為不實申報，請多參與授權。 

(七) 有關查處案件辦理情形，368 件查處案中有 30 件涉及刑事責任，其

中與員工行為有關者有 3 件，其餘 27 件都屬於廠商涉及圍標，或是

詐欺取財、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等一般不法案件。圍標案件並非皆

由政風人員發掘，部分係由單位主標同仁移送政風部門做後續處置，

感謝各單位的用心。 

(八) 有關關鍵基礎設施部分，近期國土安全辦公室多次以電子郵件或公文

索取相關資料，辦理期限均非常短暫，感謝供電處、發電處、核發處、

配電處等關鍵基礎設施主管處，均能及時提供本處相關資料。政風處

身為業務窗口，未來請各相關單位繼續協助。 

※王委員振勇： 

(一) 有關員工問卷調查，針對檢舉人保護措施良好之比例下降一事，希望

政風處勿僅以行文加強宣導方式辦理，如同仁不知有保護措施，對於

疑涉政風事件之檢舉將有所顧慮，恐無法發覺潛在風險，請政風處列

為明年政風宣導重點工作。 

(二) 另針對「主管對於同仁生活異常情形會主動瞭解，並作與職務有關之

處置」問項，請各位主管主動瞭解同仁異常並處置，並請重視員工品

格問題。 

※杜委員玉振： 

(一) 政風處不管查處、預防、宣導方面辦理情形均良好，宣導內容也日趨

活潑，值得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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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員工、民眾透明很重要，只要員工、民眾能夠了解，有了解就會有

信賴，信賴後形象就會出現，也因為這種相互信賴關係，隱藏在幕後

的風險因子即會突顯，便可達到預防效果。 

(三) 有關社會查訪似乎未於問卷調查顯示出來，這部分請政風處補充說明。 

(四) 員工調查部分，本次將 106年到 110年的數值列出，這樣的資料就非

常有可信度，因為可以看見該項目的趨勢，如「主管公正追究員工行

政責任」項目，106年僅 65%左右，已提升至 75%，看到近年趨勢都是

上升的，這就是好的現象。對檢舉人保護措施方面，雖然今年跟去年

相比下降 3%，但剛開始僅 64%，整體趨勢平均是上升的，所以並無想

像中那麼差。是否願意檢舉部分，雖然比例下降，但整體平均是上升

的，算是可以接受。另外，主管重視員工操守部分，較需要檢討重視，

因為整體趨勢是下降的，需要慢慢去探討原因。本次問卷調查可以透

過近五年資料看到整體趨勢是上升的，表示進步，這是有意義的。 

(五) 有關「主動瞭解同仁異常情形並作處置」，在學理上來說，作為領導，

應以服務領導，若以威權領導，恐不被現代員工接受。服務領導可從

觀察員工開始，主管主動觀察並告知員工，如有問題可於特定時間詳

談並協助解決，談論話題非僅限公務，私下生活亦可討論，進而互動，

從而產生人與人的信任。遇有員工提出問題，亦非馬上究責，而是要

了解原因並協助處理。被動方面則以完善舉報制度，並分層負責。 

※劉委員恆嘉： 

有關問卷調查部分，其實可以思考成兩個問題-「為什麼大家都知道誰

在做壞事，主管卻不知道」及「為什麼我曾經檢舉誰了，他卻還在做一

樣的事，機關都沒有處置」，大概就是為什麼評分會比較低的原因。有

些員工可能苦於沒有直接證據就乾脆不檢舉，其實只要能提出對象、時

間、地點，不管對於政風單位或是司法單位來說，都是可以開啟調查的

始點。有關檢舉人保護措施部分，除了大力宣導有關保密措施規定外，

有些案件須至地檢署、廉政署等，亦可告知有匿名筆錄等相關規定，如

情資具體的話，均對後續調查有所助益。如果有後續作為，那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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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標應該就會提升。 

※政風處補充說明： 

有關對一般民眾做問卷調查一事，目前政風處僅針對本公司員工及承攬

商做問卷調查，一般民眾是以政風訪查方式進行，由各區營業處政風部

門利用新增設用戶服務時間配合進行，會後將針對如何進行全民調取樣

進行研究；另有關案件部分，政風處已全力在預防，透過稽核等作為，

機先發覺風險，避免風險擴大；如遇案件，政風處亦以同仁利益為優先

考量，盡量給予自新機會。 

※王委員耀庭： 

區營業處是第一線面對用戶的單位，工程採購案件很多，每年也約有十

萬多件左右有關用電申請的案件，當然或多或少有些問題。政風處的報

告也有提及專案清查發現一些問題，謝謝政風人員在愛護同仁、保護同

仁的立場下，妥處相關問題，提供我們諸多協助。區營業處配置政風員

額約二至三位，並不是特別多，但仍秉持服務態度，協助區營業處順利

推展業務，完善民眾服務，在此表達感謝。 

※主席裁示： 

(一) 本案洽悉，委員意見請參考辦理。 

(二) 財產申報請各位主管按時程辦理。 

(三) 有關問卷調查「檢舉人保護措施良好」等問項下降部分，除了請各主

管加強檢舉人保密措施、重視員工品德操守及主動瞭解同仁生活異常

情形並處置外，並請政風處加強宣導有關檢舉人保密措施；另杜委員

之建議請參考辦理。 

(四) 請持續加強宣導，使本公司員工及承攬商知法才不會犯法。 

四、 核能技術處廉政工作推動概況報告（詳如會議資料，略） 

※ 政風處補充說明： 

核能技術處(下稱核技處)賈姓同仁案件是在偵辦核二廠郭姓角頭暴力

圍標案件所延伸，該暴力圍標案件 106 年檢調機關已著手偵查，賈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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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業已列為偵查對象。核一廠當時或有所察覺，故調整其職務至核技

處，但無確切證據，加上有其專業能力，才使後續於核技處任職期間再

次發生案件。該案件還是屬於本公司配合偵辦，主動發掘的案件，非屬

漏案，且核能系統後續處置妥當，對本公司傷害較輕。 

※主席裁示： 

(一) 本案洽悉。 

(二) 本公司辦理相關業務，應以廉政為首要，對於貪瀆行為零容忍，請各

位切記，對貪瀆案件勿枉勿縱，展現本公司廉能決心。本件案例請各

單位引以為鑑，提醒同仁注意。 

五、 綜合研究所廉政工作推動概況報告（詳如會議資料，略） 

※政風處補充說明： 

廖姓同仁僅任職本公司未滿兩年，涉犯此案令人痛心，然為了當事人利

益考量，仍選擇策動該員自首，望其莫忘此次教訓，重新開始。本案是

透過綜合研究所內部的稽核制度主動發掘、主動移送，非屬漏案，可降

低本案對本公司之傷害。 

※主席裁示： 

(一) 本案洽悉。 

(二) 本案是透過內控發掘，綜合研究所於案發後，尋求政風部門協助妥處

本案，並配合司法單位偵查，且後續提出許多精進作為，值得肯定。

綜合研究所為本公司智庫，為非常高水準的單位，發生涉法案件，令

人遺憾，期望類此案件不在發生。請綜合研究所加強法治觀念宣導，

並持續落實所提精進作為。 

六、 提案討論 

案由：請各單位辦理非屬睦鄰捐助或促協金之補助業務時，將「公職人

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A.事前揭露】」提供補助對象使用。 

辦法： 

(一) 請各單位辦理非屬睦鄰捐助或促協金之補助業務時(如一般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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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宣導費或其他類似性質費用)，事先將「公職人員及關係人

身分關係揭露表【A.事前揭露】」納入申請文件，俾供申請補助

之對象使用；另申請對象倘在該表揭露其屬利衝法規範之公職

人員或其關係人，且申請補助金額超過 1 萬元時，請各單位確認

訂有補助之法令依據後，再辦理後續程序。 

(二) 請政風處就新修正利衝法有關補助及交易行為之規範，研編執

行注意事項供各單位辦理補助或交易業務時參用。 

決議：照案通過，於辦理相關業務遇有疑義時，請洽詢政風處或各單位

政風部門協助，俾使相關程序符合法令規定。 

七、 臨時動議： 

案由：日前國營會函請各國營事業適時提醒所屬單位，於傳統民俗節慶

期間，辦理或參加相關聯誼活動，應恪遵「經濟部所屬員工民俗

節慶政商聯誼互動補充要求」一事，政風處已函轉各單位照辦，

內容簡單說明，單位邀請廠商參加單位辦理之活動時，應注意不

得接受廠商「贊助」或「分攤」活動所需經費；遇有安排「摸彩」

或「抽獎」時，不宜藉此向廠商徵募或收受廠商捐贈之「摸彩」

或「抽獎」活動所需之經費或禮品。尤其內容提及轉投資公司，

如與本公司有利害關係，都應視為廠商。鑒於年末尾牙活動期間

將至，請各單位辦理相關活動時，應注意相關規定。 

決議：照案通過，請各單位辦理相關活動時，注意相關規定。 

八、 主席結論： 

感謝各位主管參與本次會議，提醒各位廉政工作並非僅是政風處的事，

是所有主管都應負責的工作，一單位發生事情，將會影響全公司聲譽，

請各位務必重視，遇有問題可多洽政風部門協助，另外，也請各單位協

助政風部門將相關的業務做好，一起推動廉政工作，最後，感謝各位委

員的出席。 

九、 散會(14時 50分) 


